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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期在 10 年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从开始获利年度起

， 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 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

收企业所得税。 2、国家鼓励类、限制乙类及符合《中西部

地区（河南省）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》的外商投资项目， 

在享受“两免三减”优惠政策期满后的三年内，可减按 15% 

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； 产品出口型企业当年出口产品产值

达到当年总产值 70% 以上的，可减按10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

得税。3、外商投资兴办科技、环保、信息咨询及旅游资源开

发项目，经省政府批准， 从获利年度起，5年内免征地方所

得税。4、从事能源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

业， 在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，可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

业所得税。5、在我市投资兴办高新技术项目、产品出口项目

（出口产品产值占当年总产值的70%以上）、农、林、牧项

目、投产之日起 3年内，将企业所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，

纳入外来投资企业发展基金。6、外商投资企业将其取得的利

润直接再投于该企业，以增加注册资本， 或者以此为资本，

在我市投资兴办其它外商投资企业，且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，

经企业申请，税务机关批准， 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

所得税的40%税款。7、外国企业向我市转让技术，经有关部

门认定， 凡属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，经国务院税务主管

部门批准， 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； 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

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。 8、在我市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



，暂免征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。9、在我市投资的生

产性外商投资企业，经企业申请 ，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批准

，可免征城市房地产税、车船使用牌照税。10、在我市新办

的国内投资企业，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，可在3年内免征企业

所得税。期满后5年内缴纳的所得税额的 30%，纳入外来投资

企业发展基金。11、在我市投资兴办企业的外商和在企业工

作的外籍人员， 个人所得工资、薪金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，

在每月减除800元基础上，再扣除附加费用3200元后，计征个

人所得税。12、外来投资者来我市兴办高新技术企业、出口

创汇企业、 高效示范农业和投资规模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

、 经济社会效益良好的项目， 除享受国家、省优惠政策外，

我市还将重点给予信贷优先扶持、 财政优先扶持等方面的支

持。土地使用1、外来投资者可依法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

、国有土地租赁、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入股及划拨等

方式，优先使用我市的存量国有土地和新增建设用地。2、外

来投资者可依法通过出让和转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，

进行土地开发、利用、经营；其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可以转

让、出租、抵押或用于其它经济活动，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

律保护。 3、对兴办开发性农业、林业、牧业项目使用国有

土地的，可依法划拨使用土地；使用集体土地的，可采取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使用权入股、联营等方式；兴办工业、

旅游等其它项目（不含房地产开发），可以协议出让方式优

惠供应土地。4、对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项目用

地实行划拨，并对项目周边部分开发用地，以协议方式优惠

出让给外来投资者。5、成片开发改造旧城区的外来投资者，

经批准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后，政府从应收取土地出让金中，



扣除外来投资者支付拆迁安置、修建道路及其它基础配套设

施的费用，只收取土地纯收益。6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

新技术项目，可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，也可以协议出让方式

优先优惠供应土地。奖 励1、 对积极为我市引进资金、 人才

、技术和先进设备的中介人，经业务主管部门和招商引资部

门审核认定后，视其贡献大小，给予一次性奖励（市直在职

副厅级以上、县市（区）在职副县级以上干部和对口业务部

门的业务往来除外）。奖励资金由受益单位支付，无具体受

益单位的由同级受益财政支付。（1）引进计划外无偿资金，

无佣金和手续费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1-5%给予奖励，政府给

予荣誉奖励。（2）国内外人士牵线搭桥，介绍投资者来我市

兴办企业，按实际到位资金的3‰给予奖励。 2、经济社会效

益较好的外来投资企业，由企业申请，经业务主管部门和招

商部门审核认定后，从外来投资企业发展基金中给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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